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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湯世生先生

（「湯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

會」）主席、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及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

員會」）成員，自2015年12月7日起生效。

湯世生先生， 59歲，於 2015年 12月 7日加入本公司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湯先生

為經濟學博士，高級經濟師。湯先生於 1978年 9月獲湖南財經學院取錄，於 1981

年 8月畢業後留校任教。於 1988年 8月至 1994年 7月期間，湯先生先後擔任中國建

設銀行海南省分行國際業務部副總經理、海南省洋浦分行之分行行長。於 1994年

7月至 1997年 2月期間，湯先生先後擔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現稱為中國國際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籌備組負責人及副總裁。於 1997年 2月至 2009年 9月期間，湯

先生先後擔任中國信達信託投資公司副總裁、中國銀河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現稱

為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及宏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份代號： 000562）董事長。湯先生於 2009年 9月至 2012年 6月期間出

任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於 2010年 10月至 2012年 6月期間出任方正

資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於 2009年 9月至 2012年 4月出任方正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 601901）董事。湯先生於 2012年 3

月獲委任為華多九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稱北京華多九州科技有限公司）監事，

直至於 2014年 1月獲委任為其董事長為止，於 2013年 6月至 2015年 3月期間出任北

京中科軟件有限公司董事長。湯先生自 2015年 3月起擔任北京中科軟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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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此外，湯先生自 2010年 2月起一直擔任湖南電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號：000917）獨立董事；自2010年12月起至2015年

7月期間擔任惠生（南京）清潔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該公司自 2015年 8月不

再為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自 2013年 11月起擔任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及自 2013年 12月起擔任洲際油氣股份有限公司（前稱海南正和實業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600759）獨立董事。湯先生

為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份代

號： 1339）之候任獨立董事，有關委任將於獲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其董

事資格生效。

湯先生於 1981年 8月畢業於湖南財經學院金融系專業。湯先生於 1987年 6月畢業於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獲經濟學碩士學位；並於 2004年 7月畢業於中國

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除上文披露者外，湯先生在過去三年內並無在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務，且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

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湯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委聘書（「委聘書」），自 2015年 12月 7日起為期三年，除非

其中一方發出三個月書面通知或根據委聘書之條款在若干情況下予以終止。儘管

有上述規定，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細則」），湯先生之任期將直至本公司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符合資格在會上膺選連任，其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細則，湯先生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及重

選。

根據委聘書，湯先生有權每年收取董事袍金 240,000港元，服務不足一年則按時間

比例支付。湯先生之薪酬乃參考其職務、職責及經驗，並根據當前市況而釐定。

於本公告日期，湯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任

何權益。

湯先生之委任於2015年12月7日生效後，本公司已符合下列上市規則規定 :

(1) 根據上市規則第3.10 (1)條之規定，本公司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2) 根據上市規則第 3.21條之規定，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及

– 2 –



(3)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 .5.1條之規定，提名委員會

主席由本公司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 (2)條之任何規定予以披

露，亦無有關委任湯先生之其他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承董事會命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總裁

劉海軍

香港，2015年12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海軍先生及周宏亮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崔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吉先生、李磊先生及湯世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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